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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况：

基于回购请求权， 由颈复康药业以减资形式回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所持有的颈复康

药业合计人民币3,000万元的注册资本（占截至本公告日颈复康药业注册资本总额的25%），回购价款

为人民币18,510.9273万元。

●由于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文德镛先生兼任颈复康药业（非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董事，根据上证

所《上市规则》的规定，颈复康药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回购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回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及减资尚需经颈复康药业股东会批准，并按《公司法》完成减资程序及工商变更登记。

一、 本次回购概况

2010年3月13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颈复康药业之控股股东颈复康产投签订《投资

协议》， 由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12,000万元认缴占该次增资完成后颈复康药业注册资本总额25%

的新增注册资本；同时，各方就该次增资完成后，复星医药产业所享有的回购请求权进行了约定。

鉴于上述约定的回购条件已触发，经各方协商，2022年6月29日，复星医药产业与颈复康药业及其

控股股东颈复康产投共同签订《股权回购协议书》，由颈复康药业代替颈复康产投作为回购义务人、回

购复星医药产业所持有的标的股权，回购价款为人民币18,510.9273万元；同时约定，颈复康产投将就上

述回购价款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如《股权回购协议书》因任何情形终止，颈复康产投仍应依据

《投资协议》和《要求回购函》约定，恢复履行对标的股权的回购义务。

由于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文德镛先生兼任颈复康药业（非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董事，根据上证所

《上市规则》的规定，颈复康药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回购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回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回购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至本次回购止， 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及根据相关规则单独或累计可豁免股东大会批准之关联交易

外，过去12个月内，本集团与颈复康药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亦未达到本集团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次回购亦无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

（一）颈复康药业（回购方暨标的公司）

1、基本情况

颈复康药业成立于1997年12月，注册地为河北省承德市，法定代表人为李沈明先生。 颈复康药业的

经营范围包括颗粒剂、硬胶囊剂、片剂、合剂、口服液、酊剂、糖浆剂、软胶囊剂、丸剂（水丸、水蜜丸、蜜

丸、浓缩丸）、橡胶膏剂、药用辅料、一类医疗器械、食品、保健食品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

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药物研究，新产品、新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中药材种植、销售（国

家限制经营品种除外）；日用品进口及销售；以下项目只限取得经营资格的分公司机构经营：土元养殖、

销售；原料药、中药提取物生产、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颈复康药业主要业务为中药材种植、中药生产制造、药品贸易流通和中药研发等，其主要产品包括

抗风湿骨伤科类的产品颈复康颗粒和腰痛宁胶囊、 心脑血管类产品普罗布考片和益心舒片以及补益类

产品八味益肾丸等。

截至本公告日及本次回购完成后，颈复康药业各方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未考虑除本次回购以外

其他可能导致颈复康药业注册资本及股东变化的情形）：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股东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完成后

注册资本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总额

的比例

注册资本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总额

的比例

颈复康产投 8,460 70.5% 8,460 94%

复星医药产业 3,000 25.0% - -

中国中药 540 4.5% 540 6%

小计 12,000 100% 9,000 100%

2、主要财务数据

经承德北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1年12月31日，颈复康药业的总

资产为人民币170,52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53,364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14,577

万元；2021年，颈复康药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93,227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714万元。

根据颈复康药业的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2年3月31日，颈复康药业的总资产

为人民币172,29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54,71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14,997万元；

2022年1至3月，颈复康药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1,56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353万元。

3、回购价款的确定

经各方协商，本次回购价款按如下公式计算而得：

回购价款=初始投资金额×(1+8%(年息)×n)-复星医药产业已获得的历年分红总额

其中：

（1）初始投资金额为人民币12,000万元

（2）n为复星医药产业投资款实际支付日起至约定付款日止的完整公历年度数；不足一年的，按实

际天数折算

（3）复星医药产业已获得的历年分红总额为人民币5,230.0042万元

按以上公式计算，本次回购价款为人民币18,510.9273万元，对应计算的颈复康药业整体估值为人

民币74,043.71万元， 约相当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人民币53,364万元

的1.39倍（P/B倍数）。

与颈复康药业在主营业务及代表产品等方面具有相对可比性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 （以下简称

“可比公司”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P/B倍数区间为1.16-1.51倍，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名称 上市代码 主营业务 市值注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注2

P/B

倍数

康缘药业 600557

主要中药品种包括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金

振口服液、热毒宁注射液、腰痹通胶囊等。

61.73 43.04 1.43

金花股份 600080

主要中药品种金天格胶囊为骨科临床中药一线

用药。

25.07 16.56 1.51

神奇制药 600613

主要中药品种包括枇杷止咳颗粒、 银丹心泰滴

丸、金乌骨通胶囊、精乌胶囊等。

27.11 23.44 1.16

注1：上表中各可比公司的市值按截至2021年全年交易日收盘市值的算数平均值列示。

注2：各可比公司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来源于其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

4、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文德镛先生兼任颈复康药业（非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董事，根据上证所

《上市规则》的规定，颈复康药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二）颈复康产投（本次回购担保方、原回购义务人）

颈复康产投成立于2010年3月，注册地为河北省承德市，法定代表人为李沈明先生。 颈复康产投的

经营范围包括对医药产业投资；中药材种植、养殖（法律法规规定需专项审批的，未取得批准不得从事

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颈复康产投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310.6111万元；其中，承德德润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55.62%股权、承德德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3.98%股权、承德德济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20.40%股权。

根据颈复康产投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颈复康产投的总资

产为人民币5,903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31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584万元；2021年，颈复康

产投实现收入人民币0.4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5万元。

根据颈复康产投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2年3月31日，颈复康产投的总资产

为人民币5,901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31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584万元；2022年1至3月，颈

复康产投实现收入人民币0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2万元。

三、《股权回购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根据复星医药产业与颈复康产投于2010年3月13日签订的《投资协议》，如发生约定情形，复星医

药产业有权要求对所持有的标的股权进行回购。 因回购条件已成就，2020年6月2日，复星医药产业发出

《要求回购函》，要求颈复康产投回购复星医药产业所持有的全部标的股权。经各方协商，现就有关回购

事项达成如下约定：

1、回购主体

（1）由颈复康药业代替颈复康产投成为标的股权的回购义务人，由颈复康药业按照本协议约定回

购复星医药产业持有的标的股权。

（2）本协议签署后至颈复康药业全面履行本协议前或出现颈复康药业违反本协议约定前（以先出

现情形为准），颈复康产投有权暂时中止履行《投资协议》项下的回购义务。 如本协议项下的各方义务

全面履行的，《投资协议》项下的颈复康产投回购义务终止。

（3）若颈复康药业违约的，除复星医药产业要求其他各方继续履行本协议的情形外，本协议将自动

终止。本协议因任何情形终止的，颈复康产投应按《投资协议》及《要求回购函》等其他文件所约定的回

购价格计算方法，立即向复星医药产业支付颈复康药业未予执行的回购价款。

（4）颈复康产投特别承诺，授予复星医药产业要求其按《投资协议》及《要求回购函》等其他文件

之约定回购标的股权的权利， 该权利自颈复康产投出现本协议约定的履行回购义务情形之日起36个月

内有效。

2、回购实施

颈复康药业应依约于2022年7月1日之前向复星医药产业一次性支付回购价款人民币18,510.9273

万元，以回购复星医药产业在颈复康药业注册资本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并对应减少颈复康药业注册

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颈复康药业及颈复康产投应确保，在本协议生效后的30日内，颈复康药业的全体股东一致批准本协

议。

3、连带清偿责任

颈复康产投同意对前条回购价款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复星医药产业的其他权利

（1）颈复康药业及颈复康产投同意，回购价款支付完成前，复星医药产业有权自由将其所持的剩余

全部或部分颈复康药业股权转让给医药类或金融类的第三方，并确保自身及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在回购价款支付完成前，若有第三方直接或间接投资（无论是转让、增资或公司合并）标的公

司，且该第三方投资时的标的公司整体估值高于标的股权回购价款所折算的颈复康药业整体估值的，颈

复康药业同意对上述估值差额乘以未回购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所计算的金额，在该（等）投资方签署投

资协议后的30日内支付给复星医药产业， 且颈复康产投同意对颈复康药业应支付的该等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5、减少注册资本程序

在收到颈复康药业支付的全部回购价款后， 复星医药产业将协助和配合颈复康药业办理减少注册

资本相关的工商变更（备案）登记。

6、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或本协议之履行而可能发生的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友好协商仍未达成

一致意见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7、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四、本次回购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旨在优化资产配置、提升本集团资产运营效率。

本次回购所获款项将用于补充本集团运营资金及归还带息债务。本次回购全部完成后，本集团将不

再持有颈复康药业的股权。

如本次回购全部完成，预计将为本集团带来损益约人民币-308万元（扣除企业所得税前、未经审

计），实际损益以审计结果为准。

五、本次回购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回购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期间，本集团与颈复康药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未经审计）如下：

交易内容 金额（人民币 万元）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287

七、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及减资尚需经颈复康药业股东会批准，并按《公司法》完成减资程序及工商变更登记。

八、备查文件

《股权回购协议书》

九、 释义

本次回购 指 由颈复康药业按照《股权回购协议书》约定，回购复星医药产业持有的标的股权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标的股权 指

复星医药产业所持颈复康药业人民币3,000万元的注册资本出资， 占截至本公告

日颈复康药业注册资本总额的25%

复星医药产业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颈复康药业、回购方、

标的公司

指 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颈复康产投、担保方 指 承德颈复康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系颈复康药业之控股股东

上证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中药 指 中国中药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投资协议》 指

2010年3月13日，复星医药产业与颈复康产投就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12,000

万元认缴占该次增资完成后颈复康药业注册资本总额25%的新增注册资本所签

订的《投资协议》

《要求回购函》 指

2020年6月2日，复星医药产业依据《投资协议》向颈复康产投发出的《关于要求

回购颈复康全部股权的函》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2-102

债券代码：143422� � � � � � � � � �债券简称：18复药01

债券代码：155067� � � � � � � � � �债券简称：18复药02

债券代码：175708� � � � � � � � � �债券简称：21复药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临床试验批准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其自主研发的HLX53（即

抗TIGIT的Fc融合蛋白，以下简称“该新药” ）用于晚期实体瘤或淋巴瘤的治疗开展临床试验的批准。复

宏汉霖拟于条件具备后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开展该新药针对该适应症的I期临床试

验。

二、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TIGIT的Fc融合蛋白，

由重链抗体的可变区（VHH）和野生型IgG1的Fc端组成，拟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或淋巴瘤。

截至本公告日，于全球范围内尚无抗TIGIT的药物获批上市。

截至2022年5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6,490万元（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 该新药后续尚需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

审批通过等，方可上市。 根据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安全性和/或有

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新药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30050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2-048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的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40,550,7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296%。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7月5日（星期二）。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概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深圳市名家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838号），公司以简易程序向11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40,550,793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255,469,995.9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

费用合计人民币8,820,708.2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6,649,287.68元。

2021年12月20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12月2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2021]518Z0121号）。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的总股本由655,045,776股增加至695,596,569股。 上述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12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股份性质均为限售流通股，限售期为6个月。

序号 发行对象 证券账户名称 发行股数（股）

1 王赤平 王赤平 3,174,603

2 UBS�AG UBS�AG 3,174,603

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793,6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80,95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中证800六个月持有期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2,380,952

4 林金涛 林金涛 1,587,301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佳胜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68,254

财通基金－陶静怡－财通基金安吉10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17,46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西湖大学定增量化对冲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03,175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瑞通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5,07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270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27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1,428

财通基金－财通证券资管智选FOF202000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

通基金君享悦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3,175

财通基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盈泰定增量化对冲1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8,254

财通基金－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中航盈风1号定增量化对冲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8,254

财通基金－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6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53,968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9,84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0,159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1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63,492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润熙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68,254

财通基金－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丰硕定增量化对

冲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6,667

财通基金－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7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66,667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财通基金建兴定增量化对冲2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47,619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1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84,127

财通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23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192,06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3,016

6 吕强 吕强 6,349,206

7 陈传兴 陈传兴 6,190,476

8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轻盐智

选18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809,523

9 董卫国 董卫国 1,587,301

1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4,761,904

11 于海恒 于海恒 2,296,829

合计 - 40,550,79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参与认购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股东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UBS� AG、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陈传兴、董卫国、林金涛、吕强、王赤平、于海恒承诺如下：“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遵守前述限售期安排。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

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0,550,7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296%。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7月5日（星期二）。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11

名，涉及33个证券账户，其所持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1 王赤平 王赤平 3,174,603 3,174,603 3,174,603

2 UBS�AG UBS�AG 3,174,603 3,174,603 3,174,603

3

兴证全球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沪深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93,651 793,651 793,6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恒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80,952 2,380,952 2,380,95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中证800六个

月持有期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380,952 2,380,952 2,380,952

4 林金涛 林金涛 1,587,301 1,587,301 1,587,301

5

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君享佳胜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8,254 68,254 68,254

财通基金－陶静怡－财通基金安吉102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317,460 317,460 317,46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西湖大学

定增量化对冲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3,175 103,175 103,175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瑞通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65,079 65,079 65,07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套利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270 41,270 41,270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对冲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270 41,270 41,27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套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1,428 71,428 71,428

财通基金－财通证券资管智选FOF202000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君享悦熙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3,175 203,175 203,175

财通基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盈泰定增量化对冲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68,254 68,254 68,254

财通基金－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中航盈风1号定增量化对冲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68,254 68,254 68,254

财通基金－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财

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3,968 53,968 53,968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对冲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9,841 69,841 69,84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套利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0,159 130,159 130,159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对冲1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3,492 63,492 63,492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君享润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8,254 68,254 68,254

财通基金－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君享丰硕定增量化对冲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66,667 66,667 66,667

财通基金－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定增量化对冲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6,667 66,667 66,667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财通基金建兴定增

量化对冲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7,619 147,619 147,619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对冲1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4,127 84,127 84,127

财通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定增量化对冲2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2,063 192,063 192,06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套利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3,016 73,016 73,016

6 吕强 吕强 6,349,206 6,349,206 6,349,206

7 陈传兴 陈传兴 6,190,476 6,190,476 6,190,476

8

湖南轻盐创

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轻盐智选18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809,523 3,809,523 3,809,523

9 董卫国 董卫国 1,587,301 1,587,301 1,587,301

10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4,761,904 4,761,904 4,761,904

11 于海恒 于海恒 2,296,829 2,296,829 2,296,829

合计 - 40,550,793 40,550,793 40,550,793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增

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163,629,906 23.52% -40,550,793 123,079,113 17.69%

高管锁定股 123,079,113 17.69% 0 123,079,113 17.69%

首发后限售股 40,550,793 5.83% -40,550,793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1,966,663 76.48% 40,550,793 572,517,456 82.31%

三、总股本 695,596,569 100.00% 0 695,596,569 100.00%

1、本次变动后的股本结构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发行人股本结

构表为准。

2、自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日起，上述股东所做的股份限售承诺已履行完毕，其对公司不存在其

他违反承诺的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认为：名家汇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持有人严格遵守了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301000� � � � � � � � � �证券简称：肇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1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8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2022年6月27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3,000万元（含本数）和自有资金不超过35,000万元（含本数）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近日，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理财产品进行了赎回，并于近日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 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使用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收益起算

日

产品到期日

/计划持有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

益（万

元）

1

中信银行上海

金山支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09331�期

(产品编码：C22VM0116)

低风险浮

动收益型

5000.00

2022/4/2

1

2022/6/28

1.6%-3.

35%

27.48

2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松江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74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代码：

NSH02719）

低风险浮

动收益型

4000.00

2022/4/1

5

2022/6/28

1.6%或

3.0%或

3.2%

24.33

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松江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74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代码：

NSH02719）

低风险浮

动收益型

4000.00

2022/4/1

5

2022/6/28

1.6%或

3.0%或

3.2%

24.33

4

招商银行上海

松江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

三层区间49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代码：

NSH02828）

低风险浮

动收益型

3000.00

2022/5/1

0

2022/6/28

1.6%或

3.0%或

3.2%

12.08

5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松江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

三层区间15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代码：

NSH03002）

中低风险

浮动收益

型

6700.00

2022/6/1

3

2022/6/28

1.6%或

2.7%或

2.9%

7.43

6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松江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

三层区间15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代码：

NSH03002）

中低风险

浮动收益

型

12000.0

0

2022/6/1

3

2022/6/28

1.6%或

2.7%或

2.9%

13.32

7

招商银行上海

松江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

三层区间26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代码：

NSH02939）

低风险浮

动收益型

7300.00

2022/6/0

2

2022/6/28

1.6%或

2.8%或3%

14.56

8

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东兴兴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A类（产品代码：

003545）

中低风险

浮动收益

型

2250.00

2022/5/1

8

2022/6/23 5.24% 7.97

合计

44250.0

0

131.5

二、本次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收益起

算日

产品到期日/

计划持有到期

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

源

1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粤湾2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

代码：SQP397）

中低风险

浮动收益

型

3000.00

2022/7/

6

2022/10/10 4%-5%

自有资

金

合计 3000.00

注：公司与上述受托方均无关联关系，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审批范围内。

三、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审批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1、尽管公司拟选择的投资产品属于中低风险投资品种，但进入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 不得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用于其他

证券投资，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和无担保债券未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等；

2、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公司管理层及相关财务人员将持续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

况，一旦发现或判断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有理财产品项目

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确保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展和正常的生产经营。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行为不属于直接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六、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尚未到期余额分别为

6,000万元和6,000万元人民币，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授权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收益起算日

产品到期日/

计划持有到

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

源

1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长沙

分行东塘支

行

大额存单

保本固定

收益型

5,000.00 2021/7/6 2023/6/26 3.45%

募集资

金

2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长沙

分行东塘支

行

大额存单

保本固定

收益型

1,000.00 2021/7/6 2023/6/26 3.45%

募集资

金

3

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徐汇支行

上海银行“净享利”系

列开放式理财产品

0310�期（代码：

WPJK21M0310P)

低风险浮

动收益型

3000.00 2022/1/24 2022/7/24

3.1%-3.

6%

自有资

金

4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粤湾2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

代码：SQP397）

中低风险

浮动收益

型

3000.00 2022/7/6 2022/10/10 4%-5%

自有资

金

合计： 12,000.00

七、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88456� � �证券简称：有研粉材 公告编号：2022-028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路3号1幢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9,975,7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9,975,7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85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85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研粉

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汪礼敏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米绪军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董事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薛玉檩先生出席了董事会，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944,000 99.9470 23,858 0.0397 7,900 0.013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944,000 99.9470 23,858 0.0397 7,900 0.013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944,000 99.9470 23,858 0.0397 7,900 0.013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944,000 99.9470 23,858 0.0397 7,900 0.013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944,000 99.9470 23,858 0.0397 7,900 0.0133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融资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944,000 99.9470 31,758 0.053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20,692,750 99.8468 23,858 0.1151 7,900 0.0381

2

《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20,692,750 99.8468 23,858 0.1151 7,900 0.0381

3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20,692,750 99.8468 23,858 0.1151 7,900 0.0381

4

《关于修订 〈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的议案》

20,692,750 99.8468 23,858 0.1151 7,900 0.0381

5

《关于修订 〈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议案》

20,692,750 99.8468 23,858 0.1151 7,900 0.0381

6

《关于修订 〈融资担保管

理制度〉的议案》

20,692,750 99.8468 31,758 0.153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4、议案5、议案6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靖、陈思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ST明诚 公告编号：临2022-054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下午

14: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

互动方式召开了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针对公司2021年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互动

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现场回答。 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2年6月16日，公司发布了《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42号）。

2022年6月30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1：请问亚洲杯举办地点是否已经确认？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尚未接到亚足联关于亚洲杯最终举办地的通知，后续公司若收

到相关通知，公司将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烦请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问题2：公司二季度经营状况怎么样？ 是否继续亏损？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目前除亚洲杯项目尚未确定比赛地点以及西甲项目正在重新商议外，公

司其他经营正在有续推进，烦请届时参阅公司半年度报告。

问题3：请问公司是否有扩展业务计划，涉足直播行业？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仍将继续专注影视以及体育版权等相关主业，暂不考虑涉足其

他相关行业。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公司相关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

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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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进行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 或“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招远君兴农业

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君兴农业” ）函告，获悉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君兴农

业

是

2,000,

000

0.46% 0.16% 否 否

2022.6.2

8

2023.6.2

2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招远支行

担保

君兴农

业

是

4,000,

000

0.92% 0.32% 否 否

2022.6.2

9

2023.6.2

3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招远支行

担保

合计

6,000,

000

1.38% 0.48%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君兴农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已质押股份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君兴农

业

435,250,

137

35.01%

217,060,

000

49.87% 17.46%

217,060,

000

100% 0 0.0%

合计

435,250,

137

35.01%

217,060,

000

49.87% 17.46%

217,060,

000

100% 0 0.0%

1、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5,376万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2.35%，占公司总股本的4.32%，对应融资余额为26,545万元；未来一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含半年

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746万股（含本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20.09%，占公司总股本的

7.03%，对应融资余额为39,545万元。 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与被担保方的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未产生实质性影

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不存在平仓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数据。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